
不间断电源更新改造的院内谈判采购公告

我院拟对不间断电源更新改造项目进行院内谈判采购，要求参加投标单位应是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,有能力承接本项目的企业。欢迎从事相应资质的厂家或公司报名参加。
一、采购项目规格要求如下：
1、项目参数
	序号
	设备名称
	主要技术指标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电源
	30KVA，与科室使用设备配套的1套不间断电源整机
	套
	1
	门诊1楼急诊检验科，含报废电池以旧折新的费用

	2
	电池
	
	
	
	

	3
	电池箱
	
	
	
	

	4
	电池维修
	与科室原不间断电源配套的1整套电池维修
	套
	1
	门诊2楼检验科，含报废电池以旧折新的费用

	5
	电源维修
	与科室原不间断电源（C3K）配套的1套内置电池维修，续航时间5-10分钟
	套
	1
	

	6
	电池维修
	与科室原不间断电源（C3K）配套的部分电池维修
	套
	1
	

	合计
	
	
	
	


2、项目要求
（1）投标单位必须符合提供TLC检验报告并检测合格。
（2）电池内集群焊接采用跨桥式焊接。
（3）电池在环境25℃浮充运行设计寿命不低于10年。
（4）蓄电池容量保存率不低于98%。
（5）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不低于97.5%。
（6）蓄电池在环境温度25±5℃的条件下，储存24h，通过安全阀向蓄电池充气在内外压差为50Kpa时并持续不少于5s时，能够不破裂、不开胶，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。
（7）防酸雾性能PH值应呈中性。
（8）通过CE认证，具有UL报告。
（9）蓄电池应有极柱密封结构。
（10）电压及容量要完全符合采购单位的要求。
（11）蓄电池的正负极应有明显标志，外观不能有变形、漏液及污迹。
（12）极柱铅套密封，铅极柱与铅连套通过焊接密封。
（13）蓄电池槽、盖采用ABS材料或更优材料制造。
（14）蓄电池要便于存储，自放电率每月不大于3%。
（15）同组新蓄电池内阻偏差小于7%。
（16）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遇有明火，内部应不引燃、不引爆。
（17）蓄电池的安全阀有自动开启和关闭的功能，开阀压不大于18kPa，闭阀压不大于14kPa。
（18）蓄电池间接线板、终端接头应选用导电性能优良的材料，并具有防腐蚀措施。
（19）每只电池出厂前均接受加压密封、电流放电、液量检测。
（20）中标单位供货时需提供蓄电池放电曲线图。
（21）中标单位供货时需提供蓄电池恒定功率放电表。
（22）质保期3年。
（23）中标单位供货时提供蓄电池的放电曲线、不同温度放电容量曲线、自放电曲线、充电曲线、浮充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曲线。
（24）中标单位供货时提供原产地证明和出厂合格检验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本项目的最高限价为8万元。报价含税费、运输费、搬运费、安装费等一切相关费用。
4、投标单位自行现场踏勘。联系人：颜老师，联系电话：5579066。
投标单位应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，承诺完全响应以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，否则视为无效响应。
二、报价要求：
各投标单位自行实地考查后,根据医院提出的采购项目规格要求，书面报出单价及总价等费用。投标价不能超出最高限价。
采购文件中所述规格要求，应视为保证实现本项目采购所需要的最低要求，如有遗漏，投标单位应予以补充，否则，一旦成交将认为投标单位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。
三、服务要求：
完全响应采购文件的要求，能保证产品质量，符合国家有关环保的要求，符合国家有关设备的标准。
四、交货时间：
各投标单位能承诺在接到通知后，能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内交付使用。
五、交货地点：
厦门市中医院指定地点。
六、投标文件编制：
1、投标单位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如三证合一，只需提供营业执照）并加盖公章。
2、投标人是法人的，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投标人不是法人的，应持有法人代表委托授权书和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3、书面提供报价单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承诺书并加盖公章。
4、投标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资料。
5、投标文件编制的费用自理，采购单位不再需要支出任何费用。投标文件一式两份，放入档案袋内完好密封，封口处加盖公章，并注明所投项目名称、投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6、投标单位应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资料逐项加盖公章，若某项内容材料有2页以上的，应逐页加盖公章或加盖骑缝章，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，不得活页装订。所有原件备查。
七、截止日期：
2025年5月20日下午17：30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文件接受通过邮寄方式送达。
八、投标文件接收地点及联系：
1、地    点：厦门市中医院后勤保障部
2、联 系 人：陈小姐
3、联系电话：0592-5579626
九、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原则
1、首次公告时，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在3家以上的（含3家），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，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，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。
2、如本项目已经过再次公告，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不足3家但在1家以上的（含1家），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，否则本次采购活动终止，采购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。
十、其他
采购单位按医院有关规定成立评标小组。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。开标时间将另行电话通知。
 厦门市中医院  
2025年5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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